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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系统高中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
应用技能岗位练兵竞赛活动实施方案

（1） 初赛项目设定

     1.优课视频：一堂完整的课堂教学实录

（1）优课视频必须是完整的课堂实录，课堂实录应展现课堂教学的所有内容，过程完整，画面清晰，大小控制在500M以内。

（2）要有片头和片尾，片头时长不超过5秒，内容包括：课程名称、年级、上/下册、版本、主讲教师工作单位和姓名、指导教师工作单位和姓名等。课程名称应具体详细，与教材标识相一致。片尾内容为录制时间。

（3）提示性信息（如线条、图形、说明文字等）大小合适、颜色与正文颜色对比明显。

（4）字幕清晰美观，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规范字，不出现繁体字、异体字（国家规定的除外）、错别字，能正确有效地传达信息。

（5）字幕字体、大小、色彩搭配、摆放位置、停留时间、出入屏方式等要与视频中其他要素（画面、声音、背景音）配合得恰到好处，不破坏原有画面；多机位拍摄的镜头衔接处无明显色差。

（6）同一视频中，各节点视频分辨率统一，不得将标清和高清混用，建议使用高清视频。

（7）音频与视频图像有良好的同步，无交流声或其他杂音，声音应无明显失真、放音过冲、过弱。

（8）伴音清晰、饱满、圆润，无失真、噪声杂音干扰、音量忽大忽小现象。解说声与现场声无明显比例失调，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无明显比例失调。

（9）课堂实录的格式为H.264+AAC编码的MP4文件，幅面要求达到720*576以上，码流为0.5-1Mbps。

2.微课视频：一个兼“文本阅读”与“影视阅读”的教育教学声视频，教师围绕单一学习主题，以知识点讲解、教学重难点和典型问题解决、实验过程演示等为主要内容，使用摄录设备、录屏软件等拍摄制作的微视频课程。

（1）微课作品应是单一有声视频文件，要求教学目标清晰、主题突出、内容完整、声画质量好。

（2）视频片头要求蓝底白字、楷体、时长5秒，显示教材版本、学段学科、年级学期、微课名称、教师姓名和所在单位等信息。

（3）视频格式采用支持网络在线播放的流媒体格式（如flv、mp4、wmv等），画面尺寸为640×480以上，播放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。总大小不超过100MB。

（4）微课作品要突出精美、简洁、具体、意外、深刻、情感等六个要素。

（二）参赛名额分配

    高中组共477名：

（1）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学科组各39名：南安、晋江各5名，安溪、惠安各4名，其余县（市、区）各2名，市直学校各1名；
（2）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思想政治、地理、历史、体育与健康学科组各35名：南安、晋江各4名，安溪、惠安各3名，其余县（市、区）各2名，市直学校各1名；
（3）音乐、美术、信息技术、通用技术、心理健康学科组各23名：南安、晋江各3名，安溪、惠安各2名，其余县（市、区）及市直学校各1名；
（三）泉州市教育系统高中教师教育教学信息化应用技能大赛总决赛方案

1.总决赛知识范围

（1）教育信息化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；

（2）“三通两平台”其中 “三通”的应用技能。（注：如果出现“主题社区”有关内容，市直学校应采用“网络学习空间”内容）

（3）各种教育能力。
2.总决赛办法
（1）人数：30个；

（2）内容：教育教学信息化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；教育教学能力、德育能力、教科研能力、评价命题能力等；
（3）形式：
1.客观题，上机测试（30人同时进行），由计算机评定成绩。
2.面试题2题，现场随机抽取，由面试官事先准备好的题目其中一套题目（共3-5套，每套2题），10分钟准备时间，用8分钟时间当场向5位面试官回答试题，当场评定成绩。
3.总决赛名次
各参赛者总成绩为40%客观题和60%面试题的总和；最后根据总成绩进行排序，确定30名获奖者奖项，其中，特等奖1名（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）、一等奖5、二等奖9名、三等奖15人。

5.时间、地点：另文通知。
